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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閱讀秘笈 

 

一、前言 

 

我國土地登記制度：我國土地登記是採登記生效主義。不動產物權，依法律

行為而取得、設定、喪失及變更者，非經登記不生效力；其效力之發生，係

以登記簿所登載之資料為準。 

權利書狀與謄本：土地或建物經地政機關登記後，會發給權利人「所有權狀」

或「他項權利證明書」(以下稱權狀)。權狀僅為一種憑證，僅能初步了解所

有權人、持分、門牌等基本資料，如果想要了解土地(建物)登記之後任何異

動是否有查封及他項權利設定等資料，則須向地政機關查閱最新的登記謄

本。 

簡而言之，權狀無法全面性地記載土地/建物相關資訊，也無法顯示權狀記

載之不動產期間是否曾經異動，而謄本可完整呈現申請當下該標的的最新資

訊。 

 

登記簿可分為土地及建築改良物登記簿，其內容可分為標示部、所有權部、

他項權利部。另外，依據申請資格或目的的不同，登記謄本格式可分為以下

三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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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類謄本：登記名義人或依法令得申請者提出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，其

個人的統一編號及出生日期等資料均完整顯示，至於標的上如有他共有人

時，其他共有人資料以部分姓名、部分統編、無出生年月日、完整住址顯示，

但登記名義人申請住址隱匿時僅以部分住址顯示。 

第二類謄本：任何人均可向地政機關閱覽或申請，其內容大致與第一類謄本

相同，但僅顯示登記名義人之部分姓名、部分統編、無出生年月日、完整住

址之地籍資料，但經登記名義人申請住址隱匿時即以部分住址顯示 

第三類謄本：登記名義人、具有法律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之

利害關係人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附有完整姓名、完整住址之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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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為利害關係人時謄本加註：「本謄本系利害關係人 OOO 申請」。 

 

 

 

 

 
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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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謄本已可跨所及跨縣市申請，因此「資料管轄機關」為申請標的的坐落之

管轄地所、「謄本核發機關」則為核發謄本之地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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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土地標示部 

 

記載資料欄位包括：登記日期、登記原因、地目、等則、面積、使用分區、使用

地類別、公告土地現值、地上建物建號、其他登記事項等資料。 

 

 

 

小

提

醒 

1. 所謂登記日期是指登記完成日期，並非送件日期。 

2. 都市土地和非都市土地編定土地使用方式不同。若使用分區、編定使用

種類為空白，即屬於都市土地，其詳細資料，需檢附地籍圖正本向土地

所在地之鄉鎮市（區）公所申請「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」方可確定；若

該欄位有資料記載者，則該宗土地為非都市土地，須按編定分區及使用

類別使用。 

3. 關於地上建物建號，在申請謄本時，可選擇是否列印出地上建物資料，

但由於建物並非強制登記的標的，因此本項顯示「空白」不表示土地上

無建物。 

4. 其他登記事項：記載土地自總登記後的沿革，包含重測、分割、合併等，

另需特別注意相關禁止移轉的註記也會一併標示，其所作的限制是對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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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土地，不分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。 

5. 地目等則制度已於 106 年 1 月 1 日正式廢除，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    

本及權利書狀，將不再有地目等則之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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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土地所有權部 

 

記載資料欄位包含：登記次序、登記日期、登記原因、原因發生日期、所有

權人姓名、統一編號、出生日期、地址、權利範圍、權狀字號、當期申報地

價、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、歷次取得權利範圍、相關他項權利登記次

序、其他登記事項。 

 

(圖一)第二類謄本所有權人顯示方式 

 

(圖二)第三類謄本所有權人顯示方式 

 

小

提

1. 所謂登記日期是指登記完成日期，原因發生日期則是指訂定契約當時或

該登記事項發生的日期。 

OOO 

 
OOO路 000號 

 

OOO路 000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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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 2. 「所有權人及住址」記載所有權人辦理登記當時的姓名及戶籍地址。另

外，地政機關是無法依所有權人的要求登載通訊地址的。 

3. 若申請第二類謄本時，權利人的部分姓名、出生日期及部分統一編號即

自動隱匿(如上圖一)，保護當事人的個人資料。利害關係人則可申請第

三類謄本取得完整姓名、完整住址之資料(如上圖二)。 

4. 權利範圍是指所有權人擁有該宗土地的範圍。若權利範圍為持分時，則

代表該宗土地是由很多人所共同持有，除非訂有分管協議，區分各權利

範圍的位置並加以登記，否則權利範圍是不分位置及於該宗土地上的任

何一處。 

5. 其他登記事項記載其他應登記之資料，若該欄位中有預告登記、假扣押、

假執行、假處分及查封及禁止處分等限制登記註記時，則表示該宗土地

已被依法限制並禁止辦理移轉登記，亦不得設定他項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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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土地他項權利部 

 

記載資料欄位包含：登記次序、權利種類、收件年期、字號、登記日期、登

記原因、權利人、統一編號、出生日期、住址、債權額比例、擔保債權總金

額、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、擔保債權確定期日、清償日期、利息（率）、遲

延利息（率）、違約金、其他擔保範圍約定、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、權利標

的、標的登記次序、設定權利範圍、證明書字號、設定義務人、共同擔保地

號、共同擔保建號、其他登記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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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
提

醒 

1. 登記次序是指他項權利人在這宗土地設定他項權利的先後順序，例如

(0002) 0022-000 是指第 22 個他項權利，(0002)是電腦自行給予他項權

利的序號，可由此序號得知該宗土地上共有多少個他項權利。 

2. 權利種類：指標的上申設之他項權利種類，常見有抵押權、地上權等。

本部別以抵押權為最大宗，內容包含擔保債權總金額及債權額比例。 

3. 若土地上有多筆抵押權設定，該順位亦有債權未受清償時，前順位的抵

押權人就該土地賣得的價金有優先受償的權力。 

4.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、設定義務人：此兩項資料因可能涉及其他自然人

之資料，故於第二類謄本予以隱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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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物標示部 

 

記載資料欄位包含：登記日期、登記原因、建物門牌、建物坐落地號、主要

用途、主要建材、層數、層次、層次面積、總面積、建築完成日期、附屬建

物用途、共有部分、權利範圍、其他登記事項等資料。 

 

 

 

小

提

醒 

1. 層次面積、總面積： 

假設建物為獨棟式或二層以上時，層次面積則會分別列出每一層別的面

積，而總面積則是這些層次面積的加總，但總面積不代表該建號面積的

總和。坊間所謂的銷售面積通常是指「層次總面積」、「各附屬建物面積(例

如陽台、雨遮)」、「公設面積」的總和。地政機關以平方公尺為計算面積

之公制單位，若換算為坪，須將該面積總和乘上 0.3025。 

2. 共有部分、權利範圍：記載共有部分之建號及面積與對應各個主建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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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範圍。針對公共設施共有部分，其謄本只有建物標示部。 

 

 

七、建物所有權部 

同土地所有權部 

 

八、建物他項權利部 

同土地他項權利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